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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上半年，国
内报废汽车的价格普遍在每辆
400 元至 600 元之间，部分地
区调整定价模式后升至千元左
右。因而业内有人戏称机动车
报废是“论斤卖”。“报废车卖
不上价”已成为不少车主的固
有印象，成为车主报废机动车

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报废车
回收拆解企业“吃不饱”“收车
难”现象也较为普遍。

9 月 1 日起，由商务部、国
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
部门联合发布的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正式实
施。《细则》 在回收拆解行为规

范、回收利用行为规范等方面进
行了明确规定。

其中，“五大总成”（发动
机、变速箱、方向机、前后桥、
车架） 松绑成为影响机动车回收
定价的关键因素。因为与以往的
回收“论斤卖”相比，《细则》
确认允许将具有循环利用价值的

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出售给
具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经再制
造后予以再利用，因此报废车回
收价格有望提升。

同时，国家取消了对报废机
动车回收企业的数量限制，随着
新规落地实施，报废回收企业和
网点将会根据市场需求及汽车保
有量逐步增多，以往报废车辆要
长途跋涉几十公里等问题会得到
一定改善，车主处理报废汽车将
会更加便利。（王晓峰 整理）

“报废车论斤卖”现象有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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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情况看，镇海新创的
清理“僵尸车”模式是比较成功
的，但有些问题也急需解决。最现
实的就是经费保障，“僵尸车”拖
移需要出动拖车，这是一笔不小的
费用。尤其是在地下停车场的“僵
尸车”，因为高度问题拖车还不一
定进得去，费用因而水涨船高。除
了拖车外，还有评估的费用、登报
公示、技术开锁等各方面的费用。
据测算，清理一辆“僵尸车”需要
四五百元。

还有“僵尸车”停放管理问
题。临时停车场如果没有专人看
管、缺乏安保设施，会导致车内物
品或者车辆零件丢失损毁。车主来
认领时发现东西被盗的情况也偶有
发生。这导致相关部门在管理“僵
尸车”问题上的畏难情绪。

此外，《民约》《规约》 等的修
订存在流程过于烦琐的问题。以骆
驼街道为例，目前仅有红星都会等
4 个小区的 《业主规约》 中增设了

“僵尸车”处置的内容，仍有相当

多的村及小区未将此纳入。其次，
《民约》《规约》 等的修改，往往需
要大部分业主投票通过，业主大会
召开程序又较烦琐。

对于这些有待完善的问题，有
网友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跟
进，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来解决这
些问题，尽可能地为执法部门做好
司法保障。还有相关的科普工作也
要积极推进。比如，至今仍有不少
驾驶员对车辆的报废流程是一知半
解的，当然这里面也有报废信息不
畅、相关机制不够便民等客观因素
存在。

“不按规定报废车辆会有严重
后果，最直接的就是新车上不了
牌。”蔡静瑜说，前些天他们刚碰
到了这样一件事：有名女子买了新
车来上牌，查询发现她名下有辆车
未 报 废 。 因 为 按 照 2017 年 版 的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在检
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 3 个机动车检
验周期内未取得检验合格标志的机
动车，将会被强制报废。

治理还需立法保障

镇海以“明确定义”为柄，以“分类认领”为脊，以“专业评估”为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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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车位日益紧张的今天，“僵尸车”的存在无疑是

雪上加霜，使停车难问题更为突出，成为城市管理的一

大顽疾。

清理“僵尸车”，还路于民，这是民意。从今年4月

起，镇海区发起攻坚探索行动：以“明确定义”为柄，

以“分类认领”为脊，以“专业评估”为刃，铸成一把

利剑，剑指现实困境。截至 11 月 4 日，3 个月公告期结

束，第一批 69 辆无人认领“僵尸车”被集中报废。至

此，第一个闭环流程完成。这也证明了镇海新创的这套

“僵尸车”治理机制的可行性。

说起“僵尸车”，镇海骆驼交
警中队民警孙英杰是一肚子的苦
水。他还记得 4 月份的一起出警，
搞得自己一鼻子灰，尴尬不已。

事情是这样的，骆驼街道骆兴
村自留地边上停放着一辆废旧的面
包车，车上沾满灰尘，锈迹斑斑，
严重影响村容村貌。网格员尚芙芳
发现后就在工作联系群里反映了这
个 问 题 ：“ 这 车 停 在 这 里 两 三 年
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你们能不
能帮忙联系解决一下。”

这里的责任民警就是孙英杰，
接报后立即表态会解决好这个问
题。他赶去现场查看，并且通过车
辆号牌找到了车主的联系方式，可
打过去发现是一个空号。想直接拖
车，它又不在道路上，没有执法
权，无奈孙英杰只能将实情告诉网
格员尚芙芳，建议村里自己解决。

“地上跑的车子不都归你们交
警管吗？你们都管不了，有哪条法
律规定村里有权拖车的？还是你们
帮个忙吧，把这车拖走⋯⋯”尚芙
芳的回复立即将孙英杰给“怼”死
了，这瞬间给了他骑虎难下的感觉
——明知道得拖，却什么也做不
了，那种无力的感觉特别熬人。

孙英杰将情况向上级领导汇
报，领导也没辙，因为类似的情况
还有不少，都因执法主体不明确而
被搁浅，最后不了了之。

就在孙英杰感到绝望之际，事
情有了转机。今年 5 月，由镇海公
安分局牵头，当地开始采取新举措
清理“僵尸车”，全力破难题。6
月初，孙英杰再次来到那片田地，
发现那辆让他吃瘪的“僵尸车”俨
然成了一个“养鸡场”。在村民的
见证下，他联系了铲车和拖车，最
终将它成功拖走。

孙英杰经历的这个转变，只是
这次大探索当中的一个缩影。镇海
独创的这套清理“僵尸车”新举措
于 6 月 23 日起在当地推广。“我们

邀请专业的评估公司对这些‘僵尸
车’进行了估价，然后分批次进行
报废公告，时间为 3 个月。”镇海
车管所指导员蔡静瑜说，今年以
来，镇海已排查出“僵尸车”497
辆，拖移 346 辆，公告 214 辆，目
前已完成价格评估的有 169 辆。

截至11月4日，第一批“僵尸车”
公告期结束。当天上午，在多方联
合见证、全程录像下，停放在骆驼街
道骆兴村停车场内无人认领的 69
辆“僵尸车”被逐一拖至市报废汽车
回收有限公司进行回收解体。

知难而上力破顽疾

镇海集中报废 69 辆无人认领
“僵尸车”，看似事小，实则背后意
义重大，第一次真正突破了“僵尸
车”的治理难题。

一直以来，“僵尸车”治理难
有着现实原因。我市从 2013 年 9 月
开始有组织地清理“僵尸车”，最
早由海曙交警大队发起。一炮而
红 后 ， 不 仅 我 市 其 他 区 县 （市）
交警部门前来取经，甚至还有外
省 交 警 特 意 赶 来 宁 波 学 习取经。
但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绕不
过去的问题——“无主车”。说到
底就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引起的
问题。

当时清理“僵尸车”的流程是
这样的：先根据车牌号联系车主本
人，然后通知其挪车，或者取得对

方同意，由其授权给相关部门对车
辆进行处置。由此可见，“联系到
车主本人”是先决条件。但很多

“僵尸车”是找不到车主的，不是
车辆号牌没了，就是对方留下的联
系号码对不上。

这类“无主车”很麻烦，因为
即使“僵尸车”，也是私人财产，
未经他人同意直接处置，是要“吃
官司”的。事实上，有交警部门就
因为这事被人找了“麻烦”。

“ 小 突 破 ” 出 现 在 2017 年 8
月，鄞州又一次开启了清理“僵尸
车”大行动。这次充分吸取了“教
训”，以街道、交警、城管等多部
门联合的形式，对钟公庙 12 个社
区 周 边 及 若 干 条 道 路 上 的 180 辆

“僵尸车”进行清理。这一联合治

治理究竟难在何处
镇海是怎么破题的呢？他们

在骆驼街道搞试点，成熟后向全
区推广：先从“僵尸车”的定义
入手，然后明确整治职责分类认
领、专业公司评估“僵尸车”价
值、处置流程公开透明等方面，
打破了以往“僵尸车”处置周期
长、流程烦琐的弊端，大大提升
了整治效率。

给“僵尸车”明确定义，这
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以前“僵尸
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停放多
久、破烂到何种程度才算“僵尸
车”？怎么定义，直接关系到清
理目标的范围，同时也能规避部
分法律风险。

“ 我 们 将 占 用 道 路 、 停 车
场、居民小区、农村等公共资

源，车身布满灰尘、锈迹斑斑、破
烂不堪、无人问津，且 3 个月以上
未有移动迹象的机动车，认定为

‘僵尸车’。”蔡静瑜说，“僵尸车”
处置同样要讲究有法可依，因而联
合整治工作组又推出了分类管理机
制：根据它停放的位置由各镇（街道）、
公安分局、综合执法局、住房和建
设交通局、物业、村民委员会等认
领，然后各单位根据各自领域的法
律法规进行解决。有车主的好解
决，对于车主无法联系和无法强制
处理的，则按照新机制来处理。

小区、农村、停车场等公共场
所内的“僵尸车”，尤其是联系不
到车主的，一直是个棘手难题。因
为从法律上来说，执法部门是无权
介入的。相应的破解之策出来了：

镇海模式或可推广

鼓励各地出台或修改类似 《居民
（村民） 公约》《业主规约》 之类的
公约，添加“僵尸车”处置条款。
如果联系不到车主，居委会、村委
会或物业可据此向交警部门求助并
递交 《“僵尸车”拖移登记表》。
经 当 地 镇 （街 道） 政 府 确 认 后 ，

“僵尸车”会被统一拖移至专用停
车场。公共停车场则根据 《停车场
管理制度》 提出申请。

新机制当中最“神来一笔”的
就是对“僵尸车”的残值进行专业评
估。“我们定了一个数值，然后请来
专业的第三方评估公司进行估价，
将超过这个数值的那部分‘僵尸车’
暂时保留，待其超过 3 个周期未年
检，就会自动进入强制报废流程。”
有交警告诉记者，残值不高的那部
分则在公示 3 个月后进行报废。

这样，即使出现了民事纠纷，
可调解的余地也大——车辆本身价
值就不高，加上车主需要支付的拖
车及这段时间的停车等费用，一折
算后也就差不多了。据悉，在完成
价格评估的 169 辆“僵尸车”中，
只有 10 辆价值在 3000 元以上。

另外，为了尽可能保证“僵尸
车”车主的合法权益，镇海还引入
了多方监督机制：多方联合见证，
全程录像，专业评估，一车一档，
统一保管车内物品。

镇海交警相关负责人说，从排
查发现到认领清理，再从专业评估
到公告、报废，第一个闭环成功完
成，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也证明
这套新的治理“僵尸车”机制可以
复制、推广，目前已有其他区县

（市） 前来取经了。

11月4日，第一批69辆无人认领“僵尸车”被集中报废。 本版图片由祝巧巧拍摄

理的模式解决了单个部门执法权
受限的问题。

同时，为了保障清理行动，
钟公庙街道确定一处面积 10 余
亩的拆迁用地作为“僵尸车”的
临时停车场所。但临时停车场毕
竟有限，如果收容的“僵尸车”
不及时进行报废，那么挤压的情
况在所难免，只能堆满一个停车
场再换一个，长时间来说这是不
现实的。

除了“无主车”难题外，清
理“僵尸车”的速度也远远跟不
上产生速度。

众所周知，“僵尸车”的出

现无外乎几个原因：一是车辆太破
旧了，车主不清楚怎么报废或者嫌
弃报废流程过于麻烦，便随意弃之
路边；二是车主因故离开宁波，停
放的车辆没来得及处置，久而久之
成为“僵尸车”；三是其他原因被
人为丢弃⋯⋯“绝大部分‘僵尸
车’是由第一个原因产生的。”交
警告诉记者，有不少人觉得车辆回
收给的钱太少了，报废程序又麻
烦 ， 性 价 比 不 高 ，“ 我 以 前 听 说
过，有车主要报废自己的旧车，怕
车子无法坚持开到目的地，还特意
花 1000 元去修了一下。当时回收
价是 600 元，他还倒贴了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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